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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教育体育局文件

富教提案复〔2019〕3 号

富民县教育体育局
关于对县政协九届三次会议

第 042 号提案的答复

李鸿春委员：

您提出“关于新建富民县永定二小的提案”，已交我们研究办

理，经 2019年 7月 1 日与您面商同意，现答复如下：

提案中关于“给予立项新建富民县永定二小”的建议，县教育

体育局于 2019年 3月草拟《富民县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

学校建设工作方案》，方案中优化规划布局和改善办学条件部分提

出建议规划新建富民县永定二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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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新征地 21600㎡（32亩），新建校舍 10620㎡，运动场

7482㎡，概算投资 3773 万元。办学规模 24 个班，在校生 1080

人（寄宿生 486人）。

2019年 4月 30日，富民县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，对县教

育体育局草拟的《富民县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

工作方案》进行研究，会议原则同意新建富民县永定二小。按照

《富民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的用地规划布局的要求，原则同

意永定二小选址于商贸中心区奎南片区，新建规模控制在 32亩以

内，由县自然资源局在片区开发供地组价时，明确由土地摘牌方

负责按照相关标准建设，竣工验收后将产权移交县人民政府管理

使用。学校建设相关费用按每亩不低于 25万元纳入县城规划片区

土地供应组价作为挂牌条件，具体建设方案报县规委会审批。

您的提案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县供学矛盾突出，校点设置不科

学的问题，对我局新增、改扩建学校布点进行科学规划、整合调

优有很大帮助。

感谢您对立项新建富民县永定二小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

今后继续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
联 系 人: 顾明祥

联系电话：68830160

附：提案办理意见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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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教育体育局

2019年 7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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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政府目督办、县政协提案委

富民县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19年 7 月 2 日印


